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郴电国际 60096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荣 张逸

电话 0735-2339276 0735-2339232

办公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道万国大厦15层 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道万国大厦13层

电子信箱 wrcdgj@163.com cdgj-zqb@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5,695,602,258.39 15,024,587,763.60 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637,624,908.99 3,615,934,736.99 0.6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801,708,449.90 1,655,003,612.62 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883,415.11 28,189,460.93 3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36,675.80 20,015,073.69 -131.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74,003,723.95 599,428,801.16 -4.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78 0.79 减少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24 0.0762 34.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24 0.0762 34.38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4,36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13 74,483,362 0 无

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7.88 29,153,971 0 无

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97 22,101,684 0 无

永兴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3.26 12,067,687 0 无

永兴银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8 11,774,993 0 无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融通5号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84 10,500,000 0 无

临武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4 6,809,449 0 质押 6,759,653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4 4,599,784 0 无

庄志青 未知 0.66 2,430,195 0 未知

李福林 未知 0.56 2,075,401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临武县水

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永兴县水利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永兴银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 本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代表郴州市人民政府持有本公司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969� � �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编号：公告临2022-032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9日

以书面和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22年8月2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

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事

项：

一、通过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通过了《关于参股设立合资公司并投资郴州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http://www.sse.com.cn《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上述第二项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969� � �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编号：公告临2022-033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9日以

书面及通讯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22年8月24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7人，

实到7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谨慎审核，监事会认

为：

1、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我们保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969� � � � �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编号：公告临2022-034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电力》要求，现将2022年

半年度公司主要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公司主营电力供应、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以及水力发电投资。 电力供应、自来水的生

产和供应范围均在郴州地区内。

项目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变动幅度（%）

售电量（万kwh） 249,223.00 228,448.86 9.09

其中：直供区售电量 237,355.00 214,937.20 10.43

售水量(万吨) 4,388.21 3,179.94 38.00

发电量（万kwh） 13,990.68 11,526.86 21.37

相关说明：

一、总售电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是直供区电量增长，郴州市城乡居民用电需求提

高，工业用电量增长；二是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

二、售水量增加的原因：一是城区发展需求增加用量；二是本期桂阳县售水量增加。

三、发电量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控股子公司上游来水量和降雨量增加。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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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设立合资公司并投资郴州市

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郴州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SPV公司（暂定名）

●投资金额：人民币2.73亿元

一、本次投资概述

（一）项目背景

2018�年 4�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江岳阳段考察时强调要做好长江保护和修复

工作，守护好一江碧水。 为彻底解决郴江河沿岸生活污水直排问题,恢复中心城区河流的生

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同时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思

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指示精神,郴州市政府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对市城

区管网及排污口进行全面详细摸排。 根据摸排结果再组织相关部门多次研究讨论,最终拟

定郴州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项目。 2020年7月8日，郴州市与长江生态环保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环保” ）签订了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合作协议，启动了市中心

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建设。

（二）项目投资情况

长江环保、郴电国际及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设备供应商等9家社会资本方和政府授权

的出资代表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投集团” ），共同出资在郴州设立

项目公司，负责投资建设本项目。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具体以签订的 PPP�项目合同

和股东协议为准），其中长江环保控股拟持股50%，郴电国际拟持股30%，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和设备供应商等其他社会资本方持股19%，郴投集团持股1%。同时，经市政府同意且经股

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后，郴电国际授权全资子公司格瑞公司负责运维管理郴州市中心城区水

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

项目总投资约45.45亿元，资本金比例要求拟定为20%，项目资本金9.09亿元，其中：政

府出资1%（0.0909亿元），社会资本出资99%（8.9991亿元），融资资金比例80%（36.36亿

元）由项目公司在建设期内根据建设资金需求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取得。其中，郴电国际拟

参与项目投资金额为2.73亿元。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前）为 6.60%，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5.17%，

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16%。

二、投资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殿常

3、住所：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1号

4、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佰亿圆整

5、股东构成：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依托长江经济带建设，负责与生态、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相关的规划、设

计、投资、建设、运营、技术研发、产品和服务。 涵盖原水、节水、给排水业务，城镇污水综合治

理、污泥处置、排污口整治、再生水利用、管网工程、设备设施安装维护、以及工业废水处理、

固废处理处置、危废处理、船舶污染物处理、农村面污染治理、土壤修复；河道湖库水环境综

合治理、水土流失与石漠化治理、黑臭水体治理、村镇环境综合治理；引调水工程、河流源区

及水源地保护与治理、河湖水系连通、生态防护林工程、岸线保护与治理、湿地保护与修复、

河湖生态修复、保护区及国家公园保护、消落带生境修复、河口生境修复、海绵城市规划建

设；长江流域珍稀、濒危、特有动植物生境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业企业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节能减排、垃圾发电、环保清洁能源、清洁能源替代利用、热电冷三联供；绿色节

能建筑设计及建设、生态农业技术开发、生物制药技术研究及推广；船舶电动化；水利水电

工程设计、建设、管理；闸坝联合生态调度、补水调度、应急调度、以及流域水环境监测预警；

土地开发（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8、主要业务：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9、主要财务指标：净资产：2416422.44万元；营业收入：173576.39万元（截止日期：2021

年12月31日)

10、与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二）三峡绿色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三峡绿色发展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时会良

3、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东街25号院1号楼5层512室

4、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贰仟伍佰万元

5、股东构成：长江三峡技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持股50%，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30%，北京丽贝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20%。

6、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承包境外工程；工程管理服务；园林绿

化服务；园林绿化设计；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租赁机械设备；技术检

测；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外）；工程设计；工程勘

察。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8、主要业务：房屋建筑业

9、主要财务指标：净资产：54170.64万元；营业收入：291496.97万元（截止日期：2021年

12月31日)

10、与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三）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曙平

3、住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官渡区环城东路192号

4、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肆亿柒仟叁佰肆拾捌万伍仟玖佰伍拾贰元整

5、股东构成：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股80.8575%，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13.3679%，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7745%。

6、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铁路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公

路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施工、电力工程施工及相关工程技术研究、勘察、设计；地基基础

工程施工；隧道工程专业施工；钢结构工程的制作与安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预拌商

品混凝土；工程监理；污染治理；对外承包工程；建筑材料类试验；水利水电设备安装工程；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地方电站的机电设备制造、维修；设备

租赁；射线装置工作；货物及技术进出口；高等级公路的开发、经营和管理；以下项目分公司

经营：水工金属结构制作和安装；隧道设备加工制作；非标准件加工、制造、安装；特种设备

安装、改造、维修（起重机、压力管道）；环保设备的安装；普通货物运输；桥梁工程（桥梁预

制）；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设计与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业务：建筑安装业

9、主要财务指标：净资产：1561328.72万元；营业收入：2416924.96万元（截止日期：

2021年12月31日)

10、与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四）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周鸿

3、住所：湖南省岳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岳阳大道东279号

4、注册资本：人民币拾亿元

5、股东构成：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凭资质证书从事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业务，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

技术及咨询服务，电力设施承装类三级、承悠类三级、承试类三级(以上凭资质证书从事)，起

重机械、锅炉、压力管道、压力容器的安装改造维修，上述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的采购、销

售，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业务，上述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

派遭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业务：建筑安装业

9、主要财务指标：净资产：197258.07万元；营业收入：700894.92万元（截止日期：2021

年12月31日)

10、与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五）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石雨

3、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北杨洼251号

4、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亿元

5、股东构成：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持股100%。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土木工程建设；核电站工程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科研、咨询；线

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混泥土预制构件及成品的制作；钢结构、网架工程的制作与安装；地

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建设项目中预应力专项工程的施工；公路施工；各类工业、能源、交通、

民用等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及施工总承包；建筑机械、钢模板机具的设计、加工、销售、租

赁；工业筑炉；建筑材料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城市园林绿化工程。（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8、主要业务：房屋建筑业

9、主要财务指标：净资产：3457024.51万元；营业收入：18918241.09万元（截止日期：

2021年12月31日)

10、与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六）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钮新强

3、住所：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1863号

4、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壹仟万元

5、股东构成：长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0%，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0%。

6、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对外劳务合作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咨询、总承包、监理及投资等，包

括：水利水电、电力、新能源及与水有关的基础设施，环境、建筑、交通水运、市政公用、电子

等行业工程的勘察、设计、咨询、总承包、监理及投资等；以及所需的设备、材料进出口；工程

安全监测、质量检测、环境检测及有关的技术服务；全过程工程咨询；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水生态、水资源和水环境、防洪减灾和水土保持、流域规划与治理开发

科学技术研究；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业务：专业技术服务业

9、主要财务指标：净资产：86164.09万元；营业收入：788964.56万元（截止日期：2021年

12月31日)

10、与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七）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杨书平

3、住所：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41号

4、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元

5、股东构成：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持股100%。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承担国内外工程的勘察、测量、监测、咨询、规划、设计、造价、监理、施工图

审查及上述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工程项目总承包、施工、安装、技术咨询及项目管理：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劳务人员：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工程环境评价；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

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8、主要业务：专业技术服务业

9、主要财务指标：净资产：196199.64万元；营业收入：611717.40万元（截止日期：2021

年12月31日)

10、与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八）长江三峡绿洲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长江三峡绿洲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陈军

3、住所：武汉市江岸区五福路78号四唯街办事处201办公室

4、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5、股东构成：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0%，三峡物资招标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0%。

6、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环保、节能、新能源设备、材料、自动化控制系统设备、给排水设备、水处理

设备的研究、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其安装；机械设备（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电子产

品、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金属材料、机电产品、润滑油、自动化办公设备、五

金交电、通讯器材销售；工程设备销售、租赁、维修；信息化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新能源

产品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环保设施（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黑臭水体治理、河道湖库水环境

综合治理、海绵城市、污泥处理、大气治理、固废处理处置、危废处理、绿化及人工湿地、河湖

生态修复、生态防护林、岸线保护与治理、土壤修复节能减排、环保清洁能源、生态农业技术

开发）项目的投资、设计、咨询、技术服务、建设、运营；市政供、排水管道检测、疏通养护、修

复工程及技术咨询服务；市政项目投资、建设、运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

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合同商务代理；仓储及物流运输、装卸；管道、汽车及配

件、汽车装饰用品、船舶及配件、工程车辆、煤炭、电气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电线电缆、工

业自动化控制设备、金属制品、消防设备、光伏设备及元器件、环保专用设备、新材料、水处

理设备、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的销售；电气设备维修；环保咨询；环保技术推广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及物联网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柴油（闭杯闪点大于60℃）的零售；普通道路货

物运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氧化剂、毒害品、腐蚀品；易制

毒化学品；三氯甲烷、丙酮、高锰酸钾、盐酸、硫酸；易制爆化学品：过氧化氢、氯酸钠、硝酸、

高氯酸、高锰酸钾；剧毒化学品：液氯（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

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8、主要业务：专业技术服务业

9、主要财务指标：净资产：19277.84万元；营业收入：10859.22万元（截止日期：2021年

12月31日)

10、与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九）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 潘郴华

3、住所：郴州市苏仙区青年大道城投大厦二号栋11楼

4、注册资本：人民币拾亿元

5、股东构成：郴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100%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7、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融资及其相关的配套服务；农、林、水项目投

资、开发、建设及相关的配套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一级开发及整理；会议展览及相关

服务。 （国家禁止经营的除外，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8、主要业务：主营城市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营运和管理、土地

开发及整理等公用行业。

9、主要财务指标：净资产：284.65亿元；营业收入：28.62亿元（截止日期：2021年12月31

日)

10、与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三、本次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郴州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SPV公司（暂定名）

2、注册地址：郴州市北湖区

3、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元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6、资金来源和股权结构：资金来源为项目资本金占比20%、银行融资占比80%。 长江生

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0� %，三峡绿色发展有限公司持股4.5%，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持股5.17%，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持股4.13�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

局有限公司持股3.1�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持股1� %，长江三峡绿洲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持股0.1%，湖南郴电国

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0%，郴州市政府投资平台（即郴投集团）持股1%。

7、拟经营范围（暂定）：建设、运营郴州市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PPP项目，经营与生态、

环保、节能相关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运营、技术研发、产品和服务，涵盖原水、节水、给

排水业务，城镇污水综合治理、排污口整治、再生水利用，管网工程、设备设施安装维护，以

及工业废水处理、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土壤修复，河道湖库水环境综合治理、水土流失与石

漠化治理、黑臭水体治理、村镇环境综合治理，引调水工程、河流源区及水源地保护与治理、

河湖水系连通、生态防护林工程、岸线保护与治理、湿地保护与修复、河湖生态修复、保护区

及国家公园保护、消落带生态环境修复、河口生态环境修复、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建设、管理，闸坝联合生态调度、

补水调度、应急调度，以及流域水环境监测预警，土地开发。

（二）本合资公司具体投资项目的情况

本合资公司设立后，拟投资郴州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项目。该项目主要包

括新建加存量。 其中，新建部分包括：排水系统提质增效工程、智慧水务工程等；存量部分包

括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总规模10万吨/天）以及政府配套管网。 项目总投资为454474.55

万元。其中，新建部分总投资为403479.03万元，存量部分50995.52万元（含税）。项目拟采用

DBFOT（设计-建设-运营-移交）+ROT（改建-运营-移交）+TOT（转让-运营-移交）

方式运作，合作期30年。 其中，新建部分建设期3年，运营期27年；存量部分运营期30年。

按照股权结构设置方案，公司投资项目公司比例30%，参与项目投资金额为2.73亿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及自筹资金。 经测算，特许经营期内，公司年平均投资收益率7.68%，经济上

可行。

四、本次投资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合作范围和方式

1.本项目位于湖南省郴州市，采取PPP模式实施，总投资约45.45亿元，项目范围及内容

最终以项目公司（即SPV公司，指联合体各方与政府方授权的出资代表共同设立的公司，下

同）与政府方签署的《郴州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合同》（下称“《PPP项目合

同》” ）约定的投资与运营服务范围为准。

2.公司、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其他社会方投资主体，将组成联合体成员参加

项目投标。

3.联合体中标后，由联合体各方与政府方授权的出资代表（以下简称“政府方出资代

表” ）共同设立项目公司后，由项目公司与政府授权实施机构签署《PPP项目合同》/《PPP

项目合同承继协议》，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勘察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及移交等工作。

（二）项目公司股东构成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50

2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0

3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5.17

4 三峡绿色发展有限公司 4.5

5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4.13

6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3.1

7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1

8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

9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

10 长江三峡绿洲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0.1

（三）违约责任

1．协议任意一方拒绝或不配合或拒绝参与投标、拖延或不配合项目公司组建、协议无

法执行或造成PPP合同签订及后续工作阻碍的，属于违约方，违约方应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2．除另有约定或者出现不可抗拒因素外，当协议任意一方发生违反约定的行为而使

非违约方遭受任何损害、损失、增加支出或承担额外责任，非违约方有权获得赔偿，该项赔

偿由违约方支付。

五、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郴州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项目，是郴州全面落实“三高四新” 战略定位和

使命任务，全力打造“一极六区” ，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重要内容。 通过综

合分析，公司认为本项目合作方为央企子公司，信誉良好，同时本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

投资方向，且项目收益稳定、风险基本可控，有利于提升郴州市污水处理效能。

六、项目存在风险及应对措施

影响预期目标的风险因素来源于法律法规、政策、市场供需、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的

可靠性、工程方案、融资方案、组织管理、环境与社会、外部配套条件等方面。 结合郴州市中

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项目的情况，项目主要风险包括：

1、政府履约能力风险

本项目部分收入来源于财政补贴，需从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中安排资金作为可行性

缺口补贴向项目公司进行支付，为此，需要充分考虑政府财政支付能力和履约能力。

应对措施：为降低政府履约风险，可在《郴州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合

同》中约定，将项目需要政府补贴的部分统一列入郴州市财政年度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并

按协议约定的周期支付。

2、宏观和行业政策、法律变化的风险

污水处理业务属于市政公用环保行业， 对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投资规模依赖性较强。

国家产业、财税、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法律的改革和调整都将对整个市场供求和企业经营

活动产生较大影响。

应对措施：必要时可要求政府部门通过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延长特许经营期限

或采取其他相应措施予以补偿。

3、生产成本逐年上涨风险

因药剂费、电费等变动成本逐年提高和人工成本逐年增加，经营成本也相应增加，给公

司完成年度经营计划目标带来压力。

应对措施：在药剂采购时，紧密跟踪市场价格走势，采取与供应商签订长期购销合同的

方式，以保证采购价格控制在合理区间，必要时可要求政府部门通过上调污水处理服务费

价格。

4、污水处理厂水质达标风险

新《环保法》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相继出台，污水处理企业达标排放标准进一步

提高，相应的环保处罚力度空前严厉，污水处理企业面临大规模提标改造压力，生产经营成

本和企业经营风险增加。

应对措施：为避免污水厂出厂水超标排放，公司加大安全生产管理力度，及时跟踪水质

监测数据变化，加大水质化验检测与分析，强化日常运行管理，制定应对短时间水质超标预

防措施，以保证水质达标排放。 同时，不断加强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的学习和培训，提升专

业人员业务水平。

5、项目运营风险

如基本水量不足、进水水质不达标等方面的风险。 另外，本投资测算假设项目公司在提

取10%法定盈余公积后将剩余的净利润全部分配给各股东。 若项目公司无法分红或分红额

度未达到预期，将会影响项目投资收益和项目现金流。

应对措施：对于进水水量不足、水质不达标等情况，加强污水管网巡检力度，及时调整

污水厂工艺运行，若成本大幅上升，向政府部门申请给予临时性补偿。 在合作协议或项目公

司章程中约定具体分红条件；达到分红条件，项目公司必须实施分红。

6、项目投资收益及运维边界条件的变动风险

郴州市政府2021年9月拟定的《PPP项目实施方案》中，对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污

水处理运维服务费单价、污水管网设施运维服务费单价设置了上限值，具体招标设定的控

制价与实施方案设置的上限值,存在一定幅度的下浮风险。

应对措施：加强与政府方、合作方充分沟通协商，争取将下浮幅度降至最低。

7、不可抗力风险

包括洪水、地震、飓风等自然不可抗力。

应对措施：从郴州长期历史看，发生洪水等不可抗力风险风险极低。 同时，在与市政府

签订PPP项目合同中，予以明确风险分摊原则。

七、备查文件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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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9月14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9月14日15点00分

召开地点：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道万国大厦十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9月14日

至2022年9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详

情请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在上证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将在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前，在上证所网站登载《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1项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

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

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

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

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69 郴电国际 2022/9/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人单位的

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请加盖公章）；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

证（委托他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

件和代理人身份证）到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青年大道万国大厦1302室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

记。异地股东可先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到公司登记。未登记的股东可以参加会议，但在会议主

持人宣布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后到会的股东不参与

表决，其所代表的股份不计入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登记时间：2022年9月13日上午9：00时--下午17：00时

3、登记地点：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道万国大厦1302室本公司证券部。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2、授权委托书样本见附件一。

3、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35-2339232

传真：0735-2339206

邮编：423000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9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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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郴州市自来水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 ）

●本次担保额：为自来水公司提供人民币4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累计为自来水公

司担保余额人民币118,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 ）投资建设的东

江引水工程是省、市重点工程，重大民生工程。 供水范围主要是输送到郴州市城区、资兴市

城区、桂阳县城区等区域，可解决郴州市中、远期城市生产生活用水发展需要。

为保证东江引水工程的顺利实施，自来水公司通过政府补助、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

等渠道筹集资金，工程建设持续推进。 下半年东江引水二期工程将逐步开展竣工验收结算

和推进市城市供水调度应急抢修监测中心大楼的建设工作，在工程余款、部分材料采购余

款方面尚有资金缺口，为全面完成东江引水二期工程建设，自来水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固

定资产贷款 40,000� 万元， 利率为5年期LPR基准利率减10BP即4.35%（按十二个月浮

动），期限15年，由母公司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自来水公司拥有郴州市城区供水特许经营权，售水收入现金流流入稳定。 目前，东江引

水一、二期工程均已完工通水，自来水公司正采取按规定程序申请调整（提高）郴州市城区

供水价格、申请政府补贴等措施来确保公司收益，按时偿还贷款本息。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批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郴州市北湖区体育西路2号

3、法定代表人：范培顺

4、注册资本：16,676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管道安装、维修；市政工程的投资；凭本企业《电力

业务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电力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6、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22�年 3�月 31�日 2021�年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224,550,898.09 3,957,405,264.04

流动负债总额 988,748,105.6 743,257,969.75

负债总额 3,158,661,221.42 2,888,455,238.63

所有者权益 1,065,889,676.67 1,068,950,025.41

营业收入 39,155,664.83 188,805,289.17

净利润 -3,060,348.74 -17,676,914.68

自来水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金额：40,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4、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及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实现

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四、董事会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8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为东江引水工程建设，向金融机构申请贷

款 40,000�万元，利率为5年期LPR基准利率减10BP即4.35%（按十二个月浮动），期限15

年，由母公司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被担保方自来

水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止2021年12月31日，自来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72.99%。 我

们在认真审议了本次担保事项后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无违规事

项发生，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的担保事项，并

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累计担保总额

138776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5.31%，且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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